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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5_9B_BD_E

5_A4_96_E8_AE_A4_E8_c46_78225.htm 某公司因客户要求，

需要取得国外认证机构的认证。现国外认证机构对该公司认

证有两种方法：一、由认证公司派其员工来我公司进行认证

，认证费汇往国外；二、认证公司聘请国内公司代为认证，

认证费一部分付给国内公司，一部付给国外认证公司。认证

公司所在国与我国是税收缔约国，每年认证时间约一到两个

星期。1、该认证费应视为特许权使用费还是专业性劳务费或

是其他？2、如按前述方法进行认证，该公司向国外认证机构

支付款项时应当代为扣缴税款吗？ 1、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和

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相关税收协定以及其他相

关税法之规定，特许权使用费是指外国企业提供在中国境内

使用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

权的使用权而向中国境内企业收取的费用；而贵司要求国外

认证机构对贵司产品进行质量等认证，系由外国公司通过其

专业技能、经验、知识、技术、设备以及国际性专业资质等

条件，为你公司提供认证劳务的行为，虽然该认证机构可能

最终会出具某认证合格或者其品级的证书，并由贵司据此作

为向客户证明产品品质等方面的依据使用。但该证书是外国

公司提供劳务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性意见或者授予的一个资

格，由此向贵司收取的费用，是其提供认证劳务的报酬，而

并非授权贵司使用某具有商标权或者著作权性质的特许权利

而收取的费用。 因此，我们认为，该认证费应作为提供劳务

而向外国公司支付的报酬，而非向外国公司支付的特许权使



用费。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所得税法》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企业生产

、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所得税”，第

三条“外商投资企业的总机构设在中国境内，就来源于中国

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所得税。外国企业就来源于中国境内

的所得缴纳所得税”，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

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税法第三条所说来

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是指：（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

设立机构、场所取得的下列所得：1.从中国境内企业取得的

利润（股息）；2.从中国境内取得的存款或者贷款利息、债

券利息、垫付款或者延期付款利息等；3.将财产租给中国境

内租用者而取得的租金；4.提供在中国境内使用的专利权、

专有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等而取得的使用费；5.转让在中

国境内的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土地使用权等财产而

取得的收益；6.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从中国境内取得的其他

所得”之规定，未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外国企业，

但在境内提供劳务等活动并取得所得的，该所得应当缴纳预

提所得税。因此，国外认证机构无论采取方法一或者采取方

法二向贵司提供认证服务，贵司向其支付的所得，均构成来

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并应当由支付所得的单位代为扣缴所

得税。 当然，根据该认证机构所在国的不同，以及该所在国

与我国是否签订有税收协定以及签订之税收协定的相关约定

，予以判定该外国企业来华提供劳务是否构成常设机构，如

果已构成常设机构的，则应当在中国境内缴纳外商投资企业

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而非缴纳预提所得税。如果不构成常设

机构的，则应当按照前述规定扣缴预提所得税。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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